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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

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   

時間：110 年 10 月 6 日（三）中午 12 時 10 分。 

地點：線上會議  

主席：吳麗君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盧麗娟  

出席人員：教育系黃永和主任、教育系陳慧蓉老師、社發系王淑芬主任、社發系洪士峰老師、 

特教系詹元碩主任、特教系柯秋雪老師、幼教系盧 明主任、教經系張芳全主任、

教經系徐筱菁老師、課傳所王俊斌所長、心諮系孫頌賢主任、心諮系吳毓瑩老師。  

請假人員：幼教系蔡敏玲老師 

一、 前次院務會議（110.6.23）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(略) 

二、 工作報告：(略) 

三、 主席報告：(略) 

四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由 1 課傳所「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本案業經 110年 9月 7日課傳所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修正「研究生博碩

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」，檢附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、草案如附件二、會議紀錄如附件三。 

決議 

一、建議如下: 

1.第十六點 修正文字: 

已授予之學位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撤銷，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證書；有違反其他

法令規定者，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…………………前項第二款之處理程序應依「國立臺北

教育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」辦理。依第一項規定撤銷學位者，依本校相關行

政程序辦理。 

2.第十七點及第十八點建議整合，使行政處理程序明確。 

3.第二十點 修正文字: 

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陳請報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後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二、修正條文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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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 2 特殊教育學系「學生核心能力」修訂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本系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共七項，原第七項為「具備活用資訊、外語能力」，擬調

整為「具備學習新資訊和運用新技能的能力(含外語)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10年 6月 1日特殊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第 1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茲

檢附特殊教育學系「各班別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對應表」草案如附件一，系務會議

紀錄如附件二。 

 

決議 

一、修正建議如下: 

具備學習新資訊和運用新技能的能力(含外語) 

二、修正條文後提送教務處備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 特殊教育學系 

          

案由 3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「社會創新學分學程設置要點」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修訂本學程課程領域名稱： 

原領域名稱 修訂後領域名稱 

社會創新與實踐基礎課程 社會創新與實踐基礎課程 

跨領域應用課程 跨領域實踐與應用課程 

 

二、配合本系課程調整同步修訂： 

 領域別 課程名稱 

新增課程 社會創新與實踐基

礎課程 
文創產業行銷 

調 整 學 分

數 

 人口結構與社會變遷（原 2學

分調整為 3 學分） 

更名 跨領域應用課程 工業 4.0與慾望科技 

工業 4.0發展與應用 

調整領域 原「社會創新與實踐

基礎課程」調整至

「跨領域應用課程」 

文化資產活化經營 

調整領域 原「跨領域應用課

程」調整至「社會創

新與實踐基礎課程」 

社會創新提案 

歷史文化資產專題研究 

二、檢附「社會創新學分學程」設置要點（草案）（請參閱附件一）。         

三、本案業經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(110.05.18)討論

通過（附件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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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一、建議如下: 

1. 第八點 修正文字:  

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二、修正條文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

五、臨時動議:無 

六、散會:13:30 


